
合同编号：JT202512078-2

桩基检测委托合同

甲 方：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工程建设中心

乙 方：广东顺融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 方： 佛山市均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工 程 名 称：均安镇仓沙西路桥涵及星华一路连通工程

签订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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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工程建设中心

乙 方：广东顺融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 方 ：佛山市均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因工程建设需要，现甲方委托乙方对均安镇仓沙西路桥涵及星华一路

连通工程 进行地基与桩基础检测，并由丙方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根据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工程建设中心与佛山市均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本项目签

订的全过程代建合同约定，发包人为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工程建设中心，项目建

设管理单位为佛山市均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管理单位代表发包人对本

项目进行建设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叁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

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工程概况及检测内容

工程概况及检测内容详见各委托检测项目的《检测登记表》，《检测登记

表》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二、检测目的

1、低应变法：检测桩身完整性；

2、声波透射法：检测桩或连续墙的完整性；

3、平板载荷试验：检测地基土承载力和变形参数；

4、轻型动力触探：检测地基土承载力。

三、检测依据

检测依据为《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106-2014、广东省标准《建筑地

基基础检测规范》DBJ/T15-60-2019 及《公路工程基桩检测技术规程》（JTG/T 3512

—2020）。

四、检测数量、检测费用及支付方式

1、具体检测数量和单价详见附录《检测项目、数量及费用预算表》，若甲

方实际委托检测数量与附录内容不相符的，以实际工作量为准进行检测费用结算。

附录检测项目单价已含 6%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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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同金额：

本合同预算检测费用为¥ 15939.00 元（大写：壹万伍仟玖佰叁拾玖元整），

其中：不含税金额为¥ 15036.79 元，税金¥ 902.21 元。

3、支付方式

乙方每月完成附表实际检测工作后，向甲方、丙方提供检测项目费用清单，

甲方、丙方根据检测委托登记表及乙方出具的检测初步结果对检测项目费用清

单进行核对确认，并在 5个工作日以内完成核对确认工作，逾期未提出异议的，

视为同意。经甲方、丙方核实确认后 10 个工作日内，丙方向乙方支付该月实际

产生检测费用的 100%。乙方在收款前开具税率为 6%的发票给甲方，同时开具相

应金额的收据给丙方。

自乙方开始检测工作后，如12个月内附表检测工作仍未全部完成，则叁方

同意先对已完成部分进行结算，丙方100%支付已完成检测工作产生的检测费用。

4、乙方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信息：

单位：

通讯地址、电话：

纳税人身份：一般纳税人

纳税人识别号：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号：

发票备注信息：

丙方收据开具信息：

单位：佛山市均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电话：

纳税人身份：一般纳税人

纳税人识别号：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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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据备注信息：今收到佛山市均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交来均安镇粤黔

生鲜港南侧及财安西路桥涵连通工程桩基检测服务费**%

五、检测时间和地点

1、检测时间：在丙方按约定方式支付检测费用且乙方确认丙方检测准备

工作完成后四个工作日内安排进场检测；

2、检测地点： 顺德区均安镇

六、检测报告的出具时间

1、低应变法、声波透射法：检测工作完成后且资料齐全时 5 个工作日内

出具检测报告。

2、平板载荷试验：检测工作完成后且资料齐全时 5 个工作日内出具检测

报告。

3、轻型动力触探：检测工作（包括芯样抗压强度试验）完成后且资料齐

全时 11个工作日内出具检测报告。

4、检测初步结果: 平板载荷试验出具时限为检测工作完成后 1个工作日；

低应变法、声波透射法、轻型动力触探出具时限为检测工作完成后 2个工作日。

七、检测报告的交付

1、乙方交付检验检测报告一式 叁 份，并对检测结果的可靠性负责。

2、丙方付清当批次检测费用后，凭委托登记表及付款凭证到乙方办事窗

口领取检测报告。

八、双方职责

（一）甲方职责

1、甲方授权 卢锐勤（身份证号码：440681199910210650，电话：

0757-25518177）为代表，甲方代表在本合同签署过程中所签署的文件和处理与

之有关的事务，甲方均予以承认，如甲方代表发生变更，甲方应书面告知乙方、

丙方。

2、按要求如实填写各检测项目的检测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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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同意由丙方人员提交办理本合同范围内检测委托手续，并领取相应

检测报告；

4、现场检测过程中，甲方可指派人员对受检部位进行确认，对检测过程进

行见证，并签名确认。

5、对于乙方不具备检测资质的检测项目，甲方同意由乙方负责外委至具备

相应法定检测资质、技术能力及良好履约信誉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开展检测工作，

并出具检测报告。

（二）乙方职责

1、乙方授权陈少伟（身份证号码：440521197210090730，电话：13078161463）

为代表，乙方代表在本合同签署过程中所签署的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事务，

乙方均予以承认，如乙方代表发生变更，乙方应书面告知甲方、丙方；

2、接受甲方委托，严格按照《检测登记表》的检测依据进行检测，并提

供检测报告；

3、指导丙方的检测准备工作，并对准备工作进行确认；

4、及时向甲方提供不符合测试条件的基桩（点）信息；

5、根据试验方案中的试验项目、内容、工程量以及工程技术要求，配备

相应的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并履行本工程试验中的相应职责和要求；

6、保证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委托业务，因不可抗力或非归因乙方的

原因导致无法按时完成的，应及时通知甲方、丙方，并做出解释，在这种情况

下，出具检测报告的时间应适当顺延；

7、丙方逾期未付款或未完全付款，乙方有权拒绝进场检测。

8、对于乙方不具备检测资质的检测项目，由乙方负责外委至具备相应法

定检测资质、技术能力及良好履约信誉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开展检测工作，并出

具检测报告，结算单价以乙方外委的检测单位收费价格为准，按实结算。

（三）丙方职责

1、丙方授权裴秋龙（身份证号码：421087199108292719，电话：13068667515）

为代表，丙方代表在本合同签署过程中所签署的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事务，

丙方均予以承认，如丙方代表发生变更，乙方应书面告知甲方、乙方。

2、经甲方同意后，由丙方人员提交办理本合同范围内检测委托手续，并领

取相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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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乙方提供检测所需要的相关资料：（1）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原件或

复印件）；（2）桩基成桩参数及桩长记录表；（3）桩基平面布置图（原件或复

印件）；（4）乙方需要甲方提供的其他资料；

4、丙方按乙方提出的准备工作要求做好检测准备工作，然后通知乙方确

认，且保证乙方进场检测时的现场情况符合检测准备工作要求，由此产生的费

用由丙方承担；

5、现场检测时，免费提供临时辅助人员二至四名，免费供应水电，协助

乙方做好检测的现场处理工作；

6、对受检桩的桩位进行确认并负责用红油漆或其它方法对受检桩进行标

示，由于桩位确认有误而造成的损失或工期延误的责任由丙方承担；

7、如果根据检测现场情况，确须更改受检桩桩位，丙方须得到相关单位

或个人的重新确认；

8、现场检测过程中，丙方指派人员对受检桩（点）位或检测部位进行确

认，对检测过程进行见证，并签名确认；

9、按合同约定时间约定方式足额向乙方支付检测费用，若丙方委托其他

方支付检测费，需出具委托付款证明；

10、丙方凭付款凭证领取检测报告；

11、各检测项目乙方不能提供检测结果的情况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因素：

（1）低应变法：桩身实际混凝土强度过低；实测信号复杂，无规律；桩

身截面渐变或多变，且变化幅度较大的混凝土灌注桩；

（2）声波透射法：桩身实际混凝土强度过低；声测管严重倾斜扭弯，不

能进行有效斜管修正； 声测管堵塞无法提供全部检测剖面数据。

因上述原因导致乙方检测后不能提供检测结果的，丙方仍应支付约定的检

测费用。

九、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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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常操作情况下，乙方应承担检测场地设备、设施以及有关工作人员

的安全保障责任，乙方检测时应严格按照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执行，丙方应听从

乙方现场安全指挥，否则引起的责任事故由甲方承担；

2、由于丙方对检测场地地面和地下设施情况申报不清而造成事故的，丙

方必须承担责任和损失；

3、如果丙方的临时辅助人员违规操作，造成损失或人员伤亡，由丙方承

担全部责任；

4、乙方必须在压重平台外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如乙方未设置安全警示标

志导致甲方、丙方或任何其它方损失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5、乙方正常合理操作，由于受检桩（点）或部位本身的问题而导致其损

坏，乙方不承担责任；

6、运输吊装过程中，由于运输吊装公司的违规操作或失误，造成检测现

场设施的损坏及甲方、丙方人员伤亡，由甲方、丙方直接追究运输吊装公司责

任，乙方不承担责任。

十、违约责任

1、本合同签署并生效后，如任意一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内容履行合同义

务的，均视为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向其支付检测费总额 20%的违

约金。

2、不按约定条款、约定方式、约定金额支付检测费用，或无正当理由提

出解除合同的，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追究违约责任。

3、如因一方违约导致守约方追究违约责任产生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

担保费、公证费、差旅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

十一、乙方的检测报告只对受检桩（点）负责，对未受检的桩（点）以及

整个工程地基不作结论。

十二、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叁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叁方同意向

工程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十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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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自签订日起生效，叁方履行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终止；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丙叁方协商处理后形成书面文件，作为

本合同的补充内容；

3、本合同一式 玖 份，叁方执 叁 份。

十四、廉洁条款

（一）合同各方承诺在合同签署和履行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廉

洁从业相关规定，坚持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杜绝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

利益输送及其他不正当行为。

（二）合同各方及其工作人员禁止在合同签署和履行过程中出现如下行为：

1、以任何形式索取或收受相对方提供的回扣、礼品、礼金、有价证券、

支付凭证、消费卡等财物；

2、以任何形式向相对方提供或承诺提供不正当利益；

3、利用职务之便为相对方谋取不正当利益；

4、其他违反廉洁从业规定的行为。

（三）如甲方、丙方或其工作人员在本合同签署或履行过程中，发现乙方

工作人员有要求相关工作人员或其他人员违反廉洁要求的，可通过下述方式向

乙方进行投诉举报：

1、投诉举报电话：0757-22383500；

2、投诉举报邮寄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三洲居委会振通一

路 1号广东顺融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

3、投诉举报信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三洲居委会振通一路 1

号广东顺融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楼试验区东门外（危险废物仓库旁）。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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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页）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广东顺融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经办人（签字）： 或经办人（签字）：

公司地址：
公司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三洲社区

振通一路 1号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账号： 账号：757906076710901

税务号： 税务号：91440606193850174R

联系电话： 联系人：陈少伟

联系电话：13078161463

丙方（盖章）： 佛山市均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经办人（签字）：

公司地址：

开户银行：

账号：

税务号：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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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均安镇粤黔生鲜港南侧及财安西路桥涵连通工程

桩基础检测项目、数量及费用预算表

序号
检测

项目

桩总数

(根)

桩径

(mm)

检测数量

(根)

极限

荷载

(10kN)

每桩检

测进尺

(米)

不含税单

价(元)

含税

单价

(元)

含税

小计(元)
备注

1 低应变检测 8 1000 5 / / 212.26 225.00 1125

2
声波透射

法检测
8 1000 3 / 450 18.68 19.80 8910

检测单价为 19.8 元/米·面，按桩

长 50 米计，每桩 3个面,，共 3 管

3
轻型动力

触探
/ / 20 / 4 69.62 73.80 5904

检测单价为 73.8 元/米，每孔暂按

4米/孔计算

总 计

小写：（含税） ¥15939.00

大写：人民币 壹万伍仟玖佰叁拾玖元整

说明：

1、现场检测时，因甲方桩位确认有误、准备工作不足等原因而导致乙方需二次进场检测的，甲方应支付乙方二次进场的费用，二次进场

费收费标准为：低应变和声波透射法每次 2000 元；高应变使用不超过 25t 吊车的，每个标准班 5000 元，使用超过 25t 但小于 80t 吊车的，

每个标准班 8000 元，使用超过 80t 吊车，按实际吊运费用计算。（标准班指一台吊车，使用一个锤架，工作一天以此累计，不足一个标准班

的按一个标准班收费；静载按实际增加的吊运费进行结算。如乙方每次进场只完成一根桩（点）的检测任务，检测费用则按 130 元/吨进行

收费。）

2、本合同范围内单桩竖向抗压静载、单桩竖向抗拔静载及高应变检测综合单价包含 35t 吊车运输吊装费。如因场地等原因需使用超过 35t

吊车，所增加的费用由甲方（委托方）承担。

3、钻芯法如单次委托总钻进少于 40 米，则收单程进场费 1000 元。

4、最终检测费用以实际检测工作量产生的费用为准。

5、桩基报告更改费用：100 元/本；桩基报告补发费用：100 元/本。


